
澎湖縣歷史建築（傳統古厝）維護及再利用獎助辦法

中華民國 96年 8月 2日府行法字第 09613001412號令公布

中華民國 99年 8月 6日府行法字第 09913001532號令修訂

中華民國 100年 10月 18日府行法字第 10013007301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30日府行法字第 10213004271號令修正

第一條     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在地文化資產守護，鼓勵民眾

參與歷史建築之修復及再利用，以及考量傳統古厝內之傳統工藝或技

藝之保存，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以及地方制度法第十

九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傳統古厝，為本縣具歷史性之建築物，包括一落二櫸頭、

一落四櫸頭、一落六舉頭、三落大厝及洋樓。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承辦機關為本府文化局。

第四條     本縣已登錄公告且未申請其他修復及再利用獎助之私有歷史建築，

及經澎湖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認定值得保存之傳統工藝或技

藝並列冊追蹤者，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修復之工料經費。

第五條     為辦理本辦法獎勵補助事項之審查，本府設「澎湖縣歷史建築（傳統

古厝）維護及再利用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置主任委

員一人，由秘書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文化局長兼任；委員九

人由學者、專家及本府文化、建設、工務、旅遊、財政、農漁等單位副主管

兼任。

            審查委員會得設審查小組協助辦理各項工作，其成員由文化、建

        設、工務、旅遊、財政、農漁等單位派兼之。

第六條     審查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依本辦法第六條及第八條申請補助提案之審議事項。

        二、依本辦法第六條及第八條核定補助及獎勵金額。

            審查委員會為執行前項職責，必要時得實地勘查、諮詢。

第七條     本辦法補助標準依歷史建築之維護、再利用工程規模，以每平方公尺

補助二萬元（含附屬建築）為原則，最高補助三百萬元為限，不足款

項由申請人自籌，且不得分次申請。

            修復項目，包括屋頂、壁體與構架、地坪與基礎及其他子項目，其

        補助上限比例如下：

        一、屋頂補助上限，最高不得超過前項補助基準之三分之一。

  二、壁體與構架補助上限，最高不得超過前項補助基準之三分之一。

  三、地坪與基礎補助上限，最高不得超過前項補助基準之六分之一。

  四、其他部分補助上限，最高不得超過前項補助基準之六分之一。

  形制別具、裝飾繁複或情形特殊者，其全案補助金額得由審查委員 

  會就個案比照第一項規定上限酌予提高補助，惟不得逾二成。另經審查

  委員會同意者，其子項目之補助上限得不受前項比例規範。

  與社區組織、學術機構、非營利團體合作採行點工購料方式，並聘



  任澎湖在地傳統匠師全程擔任修復執行，經審查委員會認定具教育意義

  之案例，其補助金額得依第一項規定酌予提高，惟不得逾二成。

            第三項、第四項之提高成數，合計不得逾三成。

第八條     依本法第四條認定為傳統工藝或技藝之部分項目並列冊追蹤者，依

歸類為屋頂、壁體與架構等，其補助上限，最高不得超過前條修復項目

所定補助基準六分之一；其他部分補助上限，其補助上限，最高不得

超過前條所定補助基準十二分之一。（地坪及基礎不予補助項目）

    前項修復項目合計最高補助一百萬元為限，不足款項由申請人自

籌，且不得分項分次申請。

第九條     依本辦法申請修復獎助者，應檢具下列文件送本府文化局初審後送

審查委員會審查：

        一、申請書及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

  三、全體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之同意書暨獎助切結書。

  四、修復計畫書（包括目前屋況、建築物位置圖、平、立、剖面圖、外觀及

內部主要項目照片、工程修復設計圖及細部大樣、修復方式及特殊

性、工程修復設計圖、工程修繕估價書【附數量計算式】、修復期程、

匠師名冊。）並應經建築師簽證，且未來施工仍應委託營造廠承作

  五、歷史建築修復工作之規劃設計、監造應委由建築師簽證（附相關証

明影本）；工程施工仍應委託營造廠承作並需具有文化部認定之

傳統匠師施作（附相關証明影本）。

  六、屬傳統工藝或技藝之修復工作，其核定金額在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

得免委由建築師設計、監造或委託營造廠承作；惟仍應委由具有文

化部認定之傳統匠師施作（附相關證明影本）。

  七、活化再利用計畫書。

第十條     申請獎助案件經審查委員會審查核可後，由本府發給「澎湖縣私有歷

史建築修復及再利用獎助證明書」，載明核定補助金額，並函知所轄鄉

市公所。申請人應依計畫書執行之，補助金額分期撥付，並於施工期間

接受文化局派員查核。

第十一條     本辦法補助經費分三期核撥：

        一、第一期撥款：申請案件經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其補助項目委託或

                       發包完成簽訂營造合約並報開工後，經與文化局簽定

                       獎助契約書並派員勘驗後，撥付百分之三十。

 二、第二期撥款：依獎助契約書規定之竣工日四十五天內，應檢具工作

                報告書（含施工過程紀錄、詳細竣工照片及電子檔

                等）、獎助證明書、影像紀錄等資料送經文化局派員會

                同審查委員勘驗後，送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者，撥

                付百分之六十。

 三、第三期撥款：提報後續管理維護計畫，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

                 十七條規定適度開放大眾參觀；確依活化再利用計



                 畫辦理，經文化局派員查證屬實，撥付尾款。

第十二條     補助經費核發後，非經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不得任意改變建

築物之修復形貌。

第十三條     本府得依本縣維護地方傳統古厝建築審議暨評鑑原則，公開定

期評 鑑依本辦法獲得補助並經執行完成之案例，擇其成效較佳者，頒

給獎狀、獎牌等，並公開表揚。

第十四條     申請人違反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本辦法有關修復事項者，本府得

撤銷其獎助資格並收回已核撥之部分或全部獎助經費，如拒絕歸還，

得依法強制執行之。

第十五條     接受本府獎助之歷史建築，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七條規

定，適度開放大眾參觀，並應符合原提活化再利用計畫書之用途。

第十六條     本辦法之獎助經費、件數及申請時間，由本府編列預算或申請中

央補助預算公告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